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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缔约国报告结论性意见的后续行动* 

 一. 导言 

1.  本报告概述了与结论性意见所载建议的后续行动程序相关的委员会活动。 

2.  该程序体现了各人权条约机构采用的类似程序，用于追踪缔约国对于高优先

级建议的执行情况。 

 二. 根据《公约》和委员会工作方法开展的后续活动 

3.  《公约》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委员会可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要求各缔

约国提交报告。 

4.  委员会工作方法(CRPD/C/5/4)第 19 至 22 段规定，要求缔约国重点详细报告

委员会在结论性意见中提出的关切话题。委员会可任命一名成员担任结论性意见

后续行动报告员，从通知之日起，缔约国最多将有 12 个月的时间提供所要求的

资料。 

 A. 建立后续行动程序 

5.  2012 年 4 月，委员会第七届会议通过了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程序，任命了一

名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报告员，由报告员负责编写程序准则。2017 年 4 月，委

员会第十七届会议任命了一名新的报告员。 

 B. 后续行动程序准则 

6.  2014 年 4 月，后续行动报告员提出了具体的后续程序准则。2014 年 9 月，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通过了该准则，并将其纳入这届会议的报告(CRPD/C/12/2，

附件二)。 

  

 * 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2018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9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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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该准则阐明了国家报告员相对于后续行动报告员的作用，规定了用于确定后

续行动建议的标准，描述了用于评估缔约国答复的标准。委员会可认定缔约国的

答复“令人满意”、“部分令人满意”或“令人不满意”。 

 C. 后续行动程序的执行情况 

 1. 时间 

8.  委员会将大会为其分配的会议时间、预算资源和工作人员主要用于审议缔约

国提交的报告以及个人或群体提交的来文，这些个人或群体指称缔约国侵犯了他

们在《公约》下享有的权利。为了解决这些优先事项，委员会只开展了两次后续

活动：2015 年 4 月，委员会在第十三届会议的一场非公开会议中审议了一些缔

约国提交的关于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的答复；2018 年 2 月，委员会第十九届会

议审议了这份关于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的报告。 

9.  尽管委员会作出了努力，但尚未审议的初次报告积压量并未大幅减少，主要

原因是有更多国家批准了《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每年提交的报告数量有

所增加。因此，委员会预计今后仍将分配很少的时间，用于审议缔约国就结论性

意见开展的后续活动。 

 2. 确定要采取后续行动的国家和建议 

10.  截至 2017 年 12 月，委员会审议了 60 份缔约国初次报告和 1 份区域一体化

组织初次报告。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初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共有 61 项建议，其

中 50 项(81%)被确定为后续行动建议。 

11.  已确定的后续行动建议数量从 2012 年的 7 项增至 2017 年的 94 项。 

12.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应提交 67 份答复，已提交 38 份，履约率只有 56%。 

 3. 《公约》缔约国以外的利益攸关方提供的后续行动反馈意见 

13.  委员会极少收到其他利益攸关方，例如残疾人组织或国家人权机构对于后

续程序的意见。这些利益攸关方只提交了关于四个不同国家的四份书面意见。 

 4. 后续行动建议的主题事项 

14.  94 项后续行动建议中的大部分(54%)建议涉及以下《公约》具体条款：17

项(17.7%)建议涉及尊重残疾人身心健全(第十五至十七条)；13 项(13.5%)建议涉

及监测《公约》执行情况(第三十三条)；9 项(9.3%)建议涉及执行一般规定(第一

至四条)；7 项(7.2%)建议涉及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第五条)；5 项(5.3%)建议涉

及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权利(第十二条)。 

15.  其余 46%的建议涉及《公约》其他条款。所有后续行动建议均未涉及以下

条款：第八条(提高认识)、第二十条(个人行动能力)、第二十二条(尊重隐私)、第

二十三条(尊重家居和家庭)、第二十五条(健康)、第二十六条(适应训练和康复)或

第三十二条(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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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对答复的评估 

16.  在已收到的 38 份答复中，有 28 份(74%)可被认为“令人满意”或“部分令

人满意”，因为缔约国似乎已采取步骤执行建议。措施包括通过、废除或修正立

法；修改政策；或设立机构或委员会，负责解决委员会提出的问题。 

17.  其余 10 份答复(26%)可被认为“令人不满意”，因为缔约国要么没有采取

任何措施来解决委员会提出的关切，要么所采取的措施不符合委员会建议的行动

方案。 

18.  值得一提的是，令人不满意的答复普遍与涉及《公约》第十二和第三十三

条的建议执行情况有关。这可能表明，缔约国在迅速从替代性决策制度向协助性

决策制度转型方面面临持续挑战。同样地，该结果表明《公约》缔约国对于建立

独立监测框架的要求一直存在误解，因为它们继续把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实体或

部门当作监测框架的组成部分。 

 6. 38 份后续行动建议的答复评估结果 

19.  目前不打算在后续程序中就涉及六个国家的 11 项建议采取任何行动，关于

这些国家，委员会已经或即将根据简化报告程序通过问题清单。 

20.  同样，对于 11 份被认为“令人满意”的答复，目前也不打算采取任何进一

步行动。 

21.  关于七份被认为“部分令人满意”的答复，委员会鼓励有关缔约国进一步

采取适当措施，执行其建议并让残疾人通过其代表组织参与执行过程。 

22.  关于九份被认为“令人不满意”的答复，委员会进一步鼓励有关缔约国审

查本国立法、政策和做法，使其与《公约》相符，并考虑能否根据《公约》第三

十七条第二款请求委员会提供技术援助。 

23.  关于未作出回复的缔约国，委员会鼓励它们继续处理委员会建议，并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执行这些建议。委员会将在下一轮缔约国报告周期处理后续行

动建议事项。 

24.  可在委员会网页上查阅汇总了缔约国答复中所载资料和委员会评估结果的

英文版说明。 

 D. 统一关于后续程序的工作方法 

25.  委员会向后续行动报告员表示感谢，感谢他编写了上述关于结论性意见后

续行动的说明，同时鼓励他继续协助委员会与缔约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互动，还

鼓励他考虑到其他人权条约机构的工作方法，以期更广泛地实现各条约机构后续

程序工作方法的协调统一。 

 三. 下一份结论性意见后续工作报告 

26.  鉴于秘书处缺乏支持委员会工作的人力资源，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2018 年

2 月 14 日至 3 月 9 日)决定搁置结论性意见的后续程序。关于 2017 年已到期或预

计将于 2018 年到期的缔约国后续行动答复，委员会鼓励后续行动报告员提交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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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份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报告，不得迟于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或 2021 年下半

年。 

 四. 在委员会提交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两年期报告中提及

本报告 

27.  委员会即将于 2019 年初提交两年期报告，其中应提及本报告。 

 

     

 


